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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9_BE_E5_AE_B6_E7_c122_479642.htm 关于郑小江与江西

抚州市临川区章飞一绝美容院等被告肖像权纠纷一案，在社

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或记者报道，或专家评说，或街谈

巷论，一时成为热门话题。特别是广州市越秀区法院的一纸

判决和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专家的点评之后，更使该案

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本案还在上诉审理中，而权威媒体的

介入及错误导向，使这起肖像权纠纷案蒙上了一层阴影。对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能否公正审理此案，人们不无疑虑。原

告郑小江更是泪眼问天天不语。笔者对这起肖像权纠纷进行

了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对一审法院判决力求作出较客观评析

，并与李东方教授商榷。 一、背景与案情 原告郑小江原籍江

西省赣县王母渡镇歧岭村人。因小时侯在面部患上雀斑和暗

疮，同伴们都远离他，心灵受到很大创伤，经多方治疗无效

。偶然在媒体上发现临川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能治疗该病

，遂前去就诊，因院方索要7800元，他拿不出这样昂贵的治

疗费，讨价还价之中，章飞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得到了

郑小江的同意，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因媒体和专家未见

协议原件，发表的意见都是一般的感性评论，难免隔靴瘙痒

，现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照录原协议如下以正视听。 “乙方

：郑小江 1、乙方属严重先天性雀斑，粉刺暗疮，在甲方祛

斑费用7800元。 2、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自愿为甲方在全

国各地提供祛斑美容前后照片对比，和电视摄影专题广告等

各类十年广告宣传。甲方一次性付给十年广告费用5000元和



免费提供十年保养液。 此协议一式2份，有效期十年，任何

一方如有反悔应承担对方的一切损失。落款甲方：临川市章

飞一绝祛斑美容院；乙方：郑小江签字。” 双方在签订该协

议的同时又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系祛

斑专业美容院，拥有祖传秘方,，乙方愿意接受甲方祛斑美容

，为了更好地使一方达到祛斑美容效果，从而‘旧貌换新颜

’经过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承诺对乙方的（

雀斑/黄褐斑/蝴蝶斑/暗疮粉刺）保证祛除。 2、甲方在乙方

祛斑美容后确保十年内不再复发。 3、如甲方不能祛斑美容

乙方暗疮，或者祛斑美容后十年内复发，则甲方如数退款。

4、为了切实达到祛斑美容效果，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规定

的制度，即及出院结果报告单后使用保养液说明书（见附件

），该制度及出院后保养说明书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5、乙方如不遵守及，发生的任何后果甲方不承担责任。

乙方祛斑美容前后脸部被冻伤不属退款范围；因泪水淋湿脸

部祛斑液引起眼角变色、脸红，后果不属甲方责任范围。 6

、（1）乙方未祛斑前后原有暗疮粉刺留下的疤痕祛斑后仍然

会有；（2）未祛斑前原有红面，祛斑美容后仍然会红面。4

月15日签订的广告宣传协议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该

份协议里涉及到《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南昌分院祛斑液使用

制度》中有关肖像部分第一条为：凡来我院祛斑美容的顾客

，必须在祛斑前，由我院出资照一张相片，经祛斑达到祛斑

美容效果后，再一次照一张相，存留在我院做美容个人档案

，以便旧貌换新颜对比。其他内容与肖像无关，不赘。 上述

协议签订后，该美容院为郑小江作了祛斑美容治疗，效果较

理想。 祛斑之后，郑小江便开始了打工生涯。2002年章飞找



郑小江请他去广州章飞一绝祛斑美容有限公司工作。这时他

发现该老板又分别开了广州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有限公司和

抚州市章飞一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而且，这两公司均以加

盟店的形式或经营运作，并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将自

己的肖像转让给了其他加盟的美容院使用，且数量高达300家

之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载2004年7月24《信息时报》）。

为此，郑小江与章飞一绝交涉未果，即开始了将近两年的调

查取证工作，足迹遍布北到新疆南到海南的10多个省份，获

取了234家加盟店使用其肖像的证据。于是，他聘请律师运用

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和人格尊严。○1 二、原告郑小

江请求理由与被告的抗辩 郑小江聘请了广州天骏律师事务所

的樊华律师作为代理人，将27家美容加盟店全部告上法庭，

请求每个美容店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③（2005年1

月19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但是目前笔者仅见广州市

越秀区人民法院（2004）越法民一初字第969号民事判决书一

份，该判决书有四名被告，第一被告张勤，第二被告章飞，

第三被告广州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有限公司，第四被告抚州

章飞一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请求事项为：1判令第一被告立

即停止对原告肖像权的侵害，并对已经印刷、使用、散发的

印有原告肖像的广告宣传立即收回并销毁；2判令第一被告在

《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公众媒体上向原告赔礼道

歉；３判令第一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十万元。由于四被

告构成共同侵权，故第二、第三、第四被告对上述要求承担

连带责任。诉讼理由：1999年4月15日，原告与第二被告江西

省临川市章飞一绝美容院签订了由该美容院为原告施行祛斑

美容手术，并以原告美容前后的对比照片为该美容进行广告



宣传的协议。但第一被告在未经原告的同意的情况下，以赢

利为目的，擅自利用原告肖像装饰橱窗，将大量印有原告肖

像广告宣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以此招揽业务，牟取巨额

经济利益，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肖像权，因许可第一被

告使用原告肖像是由第二被告直接提供给第三被告广州公司

或第四被告抚州公司，再由第三被告广州公司或第四被告抚

州公司提供给第一被告使用的，据此，第二被告违反了双方

合同的约定，侵犯了对原告肖像的许可使用权，故上述的被

告构成共同侵权。由于被告等利用原告肖像在社会上大范围

使用，原告为此受到亲友的指责及社会的巨大压力，造成精

神损害。 被告答辩内容： 第一被告辩称：本人经营的广州市

白云新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是依照与第三被告广州公司签

订的经销合同进行经营的，至于利用原告肖像装饰橱窗和印

有原告肖像广告宣传单，也是由广州公司提供并按公司要求

来装饰门面的，但自从原告提出诉讼后，本人已经停止使用

原告祛斑前后的相片，因此，是否对原告构成肖像侵权与本

人无关，不同意原告上述的请求。 第二、三、四被告共同辩

称：广州公司和抚州公司是抚州市临川区章飞一绝美容液产

品的总经销商，因此，美容院通过总经销商对全国范围各加

盟专营店（包括第一被告）张贴原告祛斑前后的照片和分发

宣传单，目的是为美容院的“章飞祛斑液”作宣传，使用范

围没有超出双方签订的协议，此外，原告曾经在广州公司任

美容技术指导职务，其知道公司一向使用其祛斑前后照片的

情况，但也一直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因此，现原告认为被告

等构成共同侵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要求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三、法院判决要旨 1、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



焦点在于原告与被告章飞一绝美容院签订协议书中授权第二

被告（抚州市临川区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使用原告祛斑美

容前后的照片的范围应如何认定；2、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可

见，原告授权章飞一绝美容院在全国各地使用其美容前后照

片的目的是为推广宣传章飞一绝祛斑美容液产品；3、双方在

协议中对推广使用祛斑美容液的同时，对如何使用有原告照

片的宣传资料的方式和范围没有作出详细的明确的规定和限

制，第二被告也因此在之后通过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推销其

章飞祛斑液时也同时免费提供有原告祛斑前后照片的资料作

宣传使用；4、应该肯定，被二被告在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

》中有关具体使用问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按自行理解而扩

大允许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使用原告照片的行为是欠妥的，

但鉴于第二被告使用原告照片作宣传资料有其与原告签订的

《协议书》的前因以及第一被告在知道原告为此提起诉讼后

已自行停止使用有关原告照片的宣传资料，在结果上并无造

成原告的严重不良影响，为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失抚

慰金的主张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故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驳回原告郑小江的诉讼请求。 四、对该案判决结论的评析 

笔者认为，越秀区法院（2004）越法民一初字第969号判决书

，无论从事实的认定上还是在法律的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

，现对此案作如下阐释。 在分析之前，应当肯定该判决书确

认的原告与临川章飞一绝美容院签订的协议书中关于使用原

告祛斑前后照片的范围应如何认定的焦点是正确的。那麽本

文就从原告肖像的使用范围入手，对相关的问题予以厘定。 

（一）使用原告肖像的主体范围 1、先看一下原告与第二被

告签订的协议书的主体是谁。双方于1999年4月15日签订的《



协议书》的甲方主体为临川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乙方主

体为郑小江。并且该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经甲、乙双方

协商，乙方自愿为甲方在全国各地提供祛斑美容前后照片对

比和电视摄影专题广告各类十年广告宣传。” 从上述协议约

定的两点内容看，完全可以断定，原告的前后对比肖像使用

权只授予了《临川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这一特定主体，

任何超出这一特定主体使用原告肖像的行为都违反了该协议

约定的条款，是严重的违约行为。遗憾的是，该判决却无视

这一特定主体，称“如何使用原告照片的宣传资料的方式和

范围没有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这是不顾事实的胡

判乱断。使用原告肖像的主体范围，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只

要稍有文化的人都能作出客观的判断，而判决书对此竟视而

不见，有悖于人民法院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审判原则，其严

重后果不仅是原告的合法的人格尊严未能得到司法保护，更

为主要的是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尊严，给这起系列纠纷案

开了恶劣的“先例”。 2、协议书并未授权第二被告转让原

告的肖像使用权 本案第一、第三、第四被告不是《协议书》

约定使用原告前后对比肖像的主体，也未授予其转让肖像使

用权。原告在该协议第二条只是允许第二被告即临川市章飞

一绝祛斑美容院使用祛斑美容前后照片作广告宣传，并未授

权第二被告将原告的肖像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协议没有授

权转让肖像使用权是明确的。肖像权是专有权，是人格权的

组成部分。本案被二被告未经原告允许擅自将原告的肖像和

肖像的使用权转让给第三方，不仅是违约行为，更是严重的

侵权行为。是违约和侵权行为的竞合。因此，原告以第二被

告侵权为诉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可思议的是原审判决竟



称使用方式和范围没有规定和限制，我们不仅要问，协议中

没有授权除第二被告以外的人可以使用其肖像，难道不是限

制吗？本案中第三、第四第一被告作为连锁加盟店，但都不

是第二被告的分公司或子公司，他们都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领取营业执照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原告与第二被告的协

议书没有包含这些主体，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 3、

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不具有使用原告肖像的主体资格 法院确

认关于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是否有权使用原告肖像的问题有

这样一段羞羞答答的认定，“应该肯定，第二被告在与原告

签订的《协议书》对有关具体使用问题没有明确的情况下，

按自行理解而扩大允许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使用原告照片的

行为是欠妥的，⋯⋯”。这段认定旨在确认第二被告转让原

告肖像不妥，连带认定了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使用也是不妥

的。另人不解的是使用了“欠妥”这样一种中性词语，不符

合司法裁判文书应使用的法言法语。按照民事侵权的一般归

责原则，法院应该审查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其过错是否有阻

却违法的事由，其过错与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按照大陆法

系的民事责任自已原则，行为人有过错就应当承担其行为所

生一切后果的原则，这是连古罗马法都遵循的归责原则。○2

一审判决书中所谓的“欠妥”是一种暧昧和偏袒，实际已经

承认了第三、第一被告这个主体在无原告授权情况下使用肖

像的过错行为。前面用“肯定”侵权的语言，后面作了否定

应承但民事责任的判决，其逻辑错误是明显的。 4、关于第

四被告这个主体是否有使用原告肖像的权利问题，判决书不

置可否。笔者认真的通读两遍一审判决书，在法院查明的事

实和本院认定部分及至判决书主文无一处提到第四被告抚州



章飞一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该被告是原告提出赔偿请求的

诉讼主体之一，然而该被告在这份判决书中湮灭了。该公司

是否具有主体资格，是否具有使用原告肖像的主体资格，是

否侵权，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概不知。对此，笔者一

头雾水，希望二市法院能认真对待这种漏审违法事实。 （二

）、使用原告肖像的客体范围 众所周知，民事法律关系的构

成有三个要素即主体、客体、内容和变动。“主体为权利义

务之所属，客观为权利义务之所附，而主体之间，既凭借客

体以彼此联系，联系之内容即为权利义务，至于此种联系何

有由始？何所终？有何效果，是为权利义务之变动以及变动

只原因问题⋯⋯如能把握以上重点，对于任何法律之研究，

必能以简驳繁，迎刃而解”。○3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一般原

理，为我们剖析该案提供了一把钥匙。现在就分析一下原告

与第二被告所签订的协议的客体范围是什麽，即原告承诺的

祛斑美容前后的对比照片为哪个对象（客体）做广告，亦即

原告是为章飞一绝美容院作广告还是为章飞祛斑美容液作广

告的问题，只要对这个问题梳理清楚了，是否侵权就一目了

然了。 原审判决称：“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可见，原告授权

章飞一绝美容院在全国各地使用其美容前后的照片的目的是

为推广宣传章飞一绝祛斑液产品，但双方在协议中对推广使

用祛斑美容液的同时⋯⋯”这个认定属于无中生有。我们回

过头来看双方协议原文，该协议第二条：“经甲乙双方协商

，乙方自愿为甲方在全国各地提供祛斑美容前后照片对比，

和电视、摄影专题广告等各类广告宣传。”在另一份附件《

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南昌分院祛斑使用制度》第一条称：凡

来我院祛斑美容顾客，必须在祛斑前，由我院出资照一张相



片，经祛斑达到祛斑美容效果后，再一次照一张照片，存留

在我院作美容个人档案，以便旧貌换新颜对比。” 两相对比

，法院的认定有如下错误： 1、我们从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

中没有看到原告授权第二被告使用美容前后对比照片“为推

广宣传章飞一绝祛斑液产品”的约定。这个认定无协议依据

，属审判人员的主观臆断。 2、判决书混淆了为美容院作广

告和美容液作广告这两个不同的客体。原告同意为美容院作

广告但不等于同意为美容液作广告。这就如同患者到医院治

病一样，假如患者与医院签订了一份医疗服务合同，同意医

院将治好的病例对外宣传，但并不等于对所用的药品进行宣

传一样。祛斑不仅仅是用药问题，更主要的是要在医生或技

师指导下作手术治疗，如果仅仅卖药，医院和美容院就没有

存在的必要了。美容院是民事主体，美容液属于物品，将民

事主体与物品等同起来，是十分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是中央

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在播报这个案例时聘请的李东方教

授也作了如此的点评。○4如果作为学术讨论见仁见智无可厚

非，但在国家电视台以权威的身份发表评论意见，导致的后

果是非常严重的，一般的受众都有理由相信《今日说法》播

报案件的正确性，更为主要的是本案是一审案件，原告已提

起上诉，二审正在审理中，中央电视台的公信力仿佛使李东

方教授的观点成为了真理，这种误导对二审的审理会产生很

大的副面效应。现在我要向李东方教授请教两个问题：一是

同意为美容院作广告与同意为美容液作广告是不是一回事，

合同里有为美容液作广告的约定吗？二是合同已经履行，能

等同为默认对美容院产品作广告吗？本案几名被告使用原告

肖像的行为均已超过了合同的主体、合同的客体、合同权利



义务内容的约定，其侵权行为在持续中，这难道不是侵权吗

？原告怎麽默许全国200余家连锁店使用五年肖像的。在他不

知道全国各地使用其肖像的单位和个人的情况下，如何谈到

“默许”二字。另外，主持人是代表官方的观点，其随意表

态的错误有损中央电视台的形象。以往《今日说法》栏目就

发生过类似的错误，笔者曾发表过评论，○5希望今后在涉及

弱势群体的点评中能够谨慎、再谨慎一些，不要让权利人流

下无助和委屈的泪水⋯⋯ 3、四被告的答辩均承认为章飞祛

斑液作宣传。判决书有如下记载：第一被告辩称：利用原告

肖像装饰橱窗和所有原告肖像广告宣传单是根据经销合同进

行的。“第二、三、四被告共同辩称：广州公司和抚州公司

是抚州市临川区章飞一绝祛斑美容液产品的总经销商，因此

，美容院通过总经销商对全国范围各加盟专营店（包括第一

被告）张贴原告祛斑前后的照片和分发宣传单，目的是为美

容院的‘章飞祛斑液’作宣传，使用范围没有超出双方签订

的协议⋯⋯。” 上述的抗辩理由已经明示这些被告使用原告

肖像的目的是为“章飞祛斑液”作广告，而不是为临川章飞

一绝美容院作广告。其客体超出原告与第二被告所签订协议

的约定内容毋庸置疑。 （三）、使用原告肖像的权利范围 关

于本案涉讼的四个被告是否应承担侵犯原告肖像权的民事责

任，就要看原告与四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他

们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怎样的。 1、我们先谈一下第二被告章

飞即抚州市临川区章飞一绝美容院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原

告郑小江与临川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

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该份合同约定甲方的权利为：使用乙方祛斑美容前后照片对



比在各类媒体上作10年广告宣传；义务为：（1）免收7800元

祛斑费；（2）一次性付给乙方十年广告费用5000元；（3）

免费提供十年保养液。乙方的权利为：（1）享有免除7800元

治疗费用权利；（2）享有收取使用肖像作广告费用5000元的

权利；（3）享有获取十年保养液的权利。义务：同意甲方使

用前后照片对比肖像在全国各地媒体作十年广告。根据双方

的权利义务的界定，如果甲方按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使用

乙方的前后对比肖像在全国各地为“临川市章飞一绝祛斑美

容院”作广告宣传（请注意美容院这三个字）那就不存在侵

权问题。但是本案的事实是，甲方不顾合同的约定，在未经

原告郑小江允许的情况下，将乙方的前后对比肖像擅自转让

给第三被告广州市章飞一绝祛斑美容有限公司（转让肖像行

为本身就已构成侵权），允许其使用，并且用作“祛斑美容

液”的广告宣传。其行为已超出了原合同约定的主体和客体

使用范围。而一审判决对第二被告的认定是经不住推敲的，

首先，原告与第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如前所述对原告肖像的

使用范围是十分明确的，但其称“有关具体使用问题没有明

确”明显与案件的事实不符。第二，既然确认第二被告“按

自行理解而扩大允许第三被告和第一被告使用照片行为欠妥

，”亦即有过错，那麽按照民法通则第100条之规定，就应但

个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意见（试行）15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受到侵害，公民或者法人要求

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

为具体情节、后过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151条：侵害他人的

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而获利的，侵权



人除依法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其非法所得应当予以收缴。

）第三，该认定不可思议之处是称：因有《协议书》的前因

和第一被告在诉讼后已自行停止使用原告照片的宣传资料等

事实而免除了第二被告的民事责任。这是一种张冠李戴的认

定。第一被告停止使用，只能说第一被告侵权行为的程度问

题。法院在裁定第一被告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及承担责任的

大小时，这是一个重要情节。奇怪的是法院将第一被告中止

侵权的行为嫁接到第二被告身上用以作为免责的理由却很滑

稽。按照民事责任自已原则，谁的责任应当由谁去承担，不

能相互替代。举一个不雅的例子：假如一个小偷，盗窃得手

后，将赃款转卖给另一个人，另一人发现后中止了买卖。那

麽另一个人的中止行为能替代盗窃分子的法律责任吗？道理

就是这样简单。第二被告在未经原告允许的情况下非法转让

了原告的肖像，其侵权行为已经成立，其后果是严重的。须

知“人格权者乃存于权利人自己人格上之权利，亦即以权利

人自己热个之享受为标的之权利。此种权利因出生而取得，

因死亡而消灭，在权利关系存续中，不得让与或抛弃。如生

命权、身体权、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均属之

”。○6按照大陆法系民法理论人格权系支配权，其具有排他

的效力；人格权系绝对权，权利人对于任何人皆得主张权利

，人格权系专属权，他人不得替代行使。我国著名法学家王

利明教授关于肖像使用权的转让问题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所

谓肖像使用合同是指肖像权人与使用人就肖像的使用许可达

成协议。此种合同在性质上是转让部分肖像使用权。肖像使

用合同既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但在内容上应明确

规定使用范围、方式、期限等问题。如果合同未许可使用人



许可再次转让肖像权，则使用人不得将肖像使用权转让给他

人。使用人超出约定的使用用途和使用期限使用他人肖像或

者违反合同约定的使用条件使用他人肖像，不仅构成对肖像

使用合同的违反应负违约责任，而且也侵害了肖像权人的肖

像权，权利人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中选择一种对其最为有

利的方式提出请求。○7第二被告对原告肖像权转让没有阻却

违法的事由，有擅自转让的加害行为，该肖像被他人使用已

造成形象的减损的严重后果，该后果与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法院对该侵权事实不予以司法救济，无异于对侵犯人格权

利行为的纵容，其判决结论不仅不能使原告折服，也不能使

国人折服。对原告人格权遇到司法漠视的裁判行为，笔者感

到十分愤慨！ 2、原告与第一、第三被告是否存在法律上的

权利义务关系 第一被告辩称：本人经营的广州市的白云区新

市章飞一绝美容院是依照与第三被告广州公司签订的经销合

同进行的。本案的法律关系链应该是这样的： 原告郑小江将

肖像使用权转让给第二被告临川市章飞一绝美容院用于对该

院的宣传广告，第二被告将原告的肖像转让给第三被告广州

章飞一绝祛斑美容院用于美容液的广告宣传，第三被告将原

告的肖像再转让给第一被告。用于美容液的广告宣传，其关

系式可列为： 郑小江→第二被告→第三被告→第一被告 从上

列关系式中，可以看出各个被告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1、原

告与第三被告没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第三被告在

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以营利为目的，擅自将原告的肖像

装饰橱窗，将印有原告肖像广告宣传单在社会上广为散发招

揽生意，并且将原告的肖像再度转让给第一被告，这是明显

的侵犯原告人格的行为。然而，遗憾的是判决书对第三被告



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没有一个字的确认，作为一份代表国

家尊严的司法裁判文书，这是极不严肃的，让其承担民事责

任也好，不承担民事责任也罢，但总要把责任分清，或维护

，或驳回，总要有个交代，这是人民法院审判规则的起码的

要求。更为荒唐的是将第一被告停止使用有原告照片的宣传

资料行为同样作为第三被告的免责理由，让人百思莫解。2、

原告与第一被告亦无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点，法庭

已经查明，但存在的问题是法庭的判决明显不公。（1）停止

侵害并不等于没有侵害。停止侵害的前提是已经侵害了。侵

害就有过错，有过错就应承担民事责任。（2）侵害的事实已

经造成严重后果。如：原告社会评价降低，造成精神损害、

辞职、调查取证费用，诉讼成本的发生，这难道不是严重后

果吗？按照民法通则第100条之规定，不应该赔礼道歉赔偿损

失吗？ 3、原告与第四被告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 关于一审

法院对第四被告之诉讼主体地位事实认定等问题，本文前面

已有所论列。该判决书首部列明第四被告：抚州章飞一绝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被告辩称中也提到该被告。但是在正文

即“审理查明”部分，只字未提该被告是否使用原告肖像等

事实和相关证据，甚至连第四被告的字眼都无任何踪迹。在

本院认为里面也未提第四被告是否侵害原告肖像权问题，在

判决书主文部分写的更为含糊：“驳回原告郑小江的诉讼请

求。”究竟是驳回对四被告谁的诉讼请求一概不清。据此，

可以断言，一审法院对第四被告属于漏审漏判。从程序到实

体均严重违法。该判决书除存在上述实质的错误之外，就该

份判决书形式要件而言，也是一份十分蹩脚的裁判文书。大

凡一份合格的判决书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应准



确地归纳双方争议焦点。一审判决虽然归纳了原告肖像权的

使用范围问题，但却未准确的归纳是主体使用范围，还是客

体使用范围，抑或内容使用范围。由于未能把握系争焦点，

最终确认的结论是原告的肖像是为美容液作广告宣传，这完

全有悖于原协议约定的主体使用照片的范围。 第二、应列明

当事人所有举证材料及内容。判决书应当列明原告向法庭举

证的材料有哪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被告向法庭举证

的材料。但该判决书无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有关

规定，略而不列，显示了十足的霸气。 第三、应写明各方当

事人对相关证据的质证情况，即对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

关联性的质证意见都应一一列明，而我们在本判决书却看不

到原、被告对证据的质证意见。 第四、应当写明法院对该相

关证据的认证情况。对证据的认证应当有这样几个层次：（1

）对无争议的证据可以当庭认证；（2）对有争议的证据，经

合议庭合议后可以确认，但应写明认证的理由；（3）对不予

采信的证据，应当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而该份判决书却无认证这道“工序”，另人咋舌！ 第五、

应对判决的理由作出充分的阐述。“裁判文书要让双方当事

人和社会公众了解和信服，必须对判决理由作出充分的说明

，这种说明的工作是对判决进行正当的、合理法理分析，让

当事人明白如此裁判的原因和详情。”○8而该判决书非但没

有详尽的法理说明，而却存在认定的事实“欠妥”（即过错

）和结论（驳回原告请求）之间的逻辑矛盾。 综上所述，主

张以正义和公正为主旨的人民法院对这起在全国有重大影响

的肖像侵权系列纠纷案居然作出这样拙劣裁判，不能不说是

中国司法的悲哀！ ○1载2004年8月1日《北京青年报》 ○2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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